
第五章 用户需求书

“★、▲”号条款

《用户需求书》中标注有“★”号的条款必须实质性响应，负偏离（不满足要求）则应

答无效。标注“▲”号的条款为重要指标，负偏离（不满足要求）将导致技术得分的损失。

1、广州地区各管辖分支行及广州分行作为一个子包，除此以外的非广州地区各二级行以

每家行单独建立子包的形式建立广东省分行全辖律所准入名单。本次律所准入名单有效服务

期为 2年。各子包划分情况参见附表。

★2、律所须明确相应的服务覆盖地区。律师事务所总所或分所注册地需与其明确服务覆

盖地区一致,或律所在其明确服务覆盖地区具有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办公场所。同一子包内，

同一律师事务所总所、各分所不能同时参选。

★3、第一组行所在子包律所准入名单要求专职律师在 5人（含）以上，第二组行所在子

包律所准入名单要求专职律师在 2人（含）以上，第三组行所在子包律所准入名单要求专职

律师在 10 人（含）以上。律所在其明确服务覆盖地区没有总所或分所，但有固定办公场所的

（需提供有效的由律所持有该房产的所有权证/办公场地租赁合同），律所专职律师人员数量

（对律师办公地点没有地区限制）除满足本条上述条件外，还应保证至少 1 名专职律师负责

服务覆盖地区法律服务事务，至少有 2 名人员协助该律师开办工作。非专职律师需劳动合同

等证明资料。同一律师事务所总所、各分所人员、业绩不允许互用。

4、律所准入名单为我行全辖各分支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非诉讼法律服务、诉

讼等。

5、律所准入名单仅具备为我行提供法律服务之资格，但我行不保证入选之律师事务所一

定能获得我行委托的法律服务项目。

6、本次律所准入名单仅对律师事务所资格进行择优评选，律所准入名单须承诺收费不超

过《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

的意见》（司法通[2021]87 号）规定的标准。

7、响应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律师事务所依法注册成立，通过律所注册所在地司法局 2022 年/2021 年度（适用



供应商递交应答材料时还未获得 2022 年度检查考核情况）检查考核；

（2）律师事务所及律师未被列入我行限制使用名单；

（3）律师事务所能配备充足的律师资源以满足我行需求，对接我行业务的合伙人应能够

有效协调本所其他合伙人或律师，约束内部律师的不当行为，对我行投诉能够积极响应并予

以解决；

（4）拟为我行服务的律师团队应在金融法律事务或其他相关业务领域具有业务专长和足

够的能力水平，与司法机关、仲裁机构、政府机构等有良好的沟通渠道和协调能力；

（5）律师事务所及拟为我行提供服务的律师不存在重大负面信息，及其他可能影响其提

供法律服务，或可能对我行造成损害的情形。

（6）律所现有专职律师具备与商业银行良好合作经验，即满足以下条件中一项或多项：

2019 年至今，代理过商业银行被告类案件，取得胜诉结果的。

2019 年至今，代理过商业银行贷款清收案件的。

2019 年至今，担任过商业银行日常专项法律服务合作律所的。

8、与中国银行不存在利益冲突（最终以银行方确认为准）。

附表：

序号 行名
律所准入名

单数量
序号 行名

律所准入名单

数量

第一组行

惠州分行 5

第二组行

清远分行 3

顺德分行 4 梅州分行 3

珠海分行
1

6 河源分行 3

佛山分行 7 韶关分行 3

东莞分行 7 阳江分行 3

中山分行 7 肇庆分行 3

江门分行 5 茂名分行 3

汕头分行 6 潮州分行 3

湛江分行 3

序号 行名
律所准入名

单数量
揭阳分行 3

第三组行 广州地区 21 云浮分行 3

汕尾分行 3

1 包括横琴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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